
我校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主要培养从事客舱服务与管理的

高端复合型应用人才，欲报考该专业考生请按照我校该专业在生源

地省份对照的省级统考子科类，参加相应统考（联考），成绩合格

且自查合格者方可报考。具体报名方式和时间请关注我校招生信息

网（https://zsxxw.zua.edu.cn）通知。 

一、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与省统考子科类对照表 

省份 考试类型 省统考子科类 

河南省 省统考 表演类 

山西省 校考 无省级统考 

贵州省 校考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湖南省 校考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表演类

（戏剧表演）、表演类（服装

表演）、舞蹈类、音乐类 

江西省 校考 无省级统考 

山西省 校考 无省级统考 

吉林省 校考 无省级统考 

黑龙江省 校考 无省级统考 

山东省 校考 无省级统考 



江苏省 校考 无省级统考 

广东省 校考 无省级统考 

河北省 校考 无省级统考 

注：专业与省级统考子科类对照关系最终以各省的文件为准。 

二、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考生自查标准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即视为不合格： 

1.身高赤足女生在 164CM(含)至 175CM(含)之外，男生在

175CM(含)至 184CM(含)之外； 

2.髋关节疾病或畸形； 

3.明显的“O”形或“X”形腿； 

4.久治不愈的皮肤病、痤疮、癣、湿疹、牛皮癣等； 

5.慢性肠胃道疾病； 

6.肝炎或肝脾肿大；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 

7.肾炎或血尿，蛋白尿； 

8.精神病家族史，癫痫病史； 

9.颜面五官不对称； 

10.有纹身、皮肤裸露部位有疤痕、大块斑点、色素沉淀； 

11.有狐臭； 

12.晕车，晕船； 

13.口吃； 

14.听力差，经常耳鸣； 

15.肺结核； 

16.较重的砂眼或倒睫； 



17.斜眼，色盲，色弱。 

18.自己或直系亲属有违纪、违法等不良行为记录。 

考生报名前请认真阅读自查标准，逐项自查，一旦报考，视为

自检合格。 

 


